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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2020年以来，大唐
延安热电厂(委托第三
方公司)在延安市宝塔
区李渠镇贾渠沟非法倾
倒工业固体废物，未取
得环保手续，未对固废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对贾渠沟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多次被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处罚，至今未
按要求进行整改。2.近
期，大唐延安热电厂利
用延榆高铁隧道渣土对
部分固体废物进行掩
埋，企图掩盖非法倾倒
固废的行为。

延安市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大唐延安热电厂（以下简称延安热电厂）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姚店镇，
建设了两台35万千瓦超临界燃煤直接空冷机组，1号机组、2号机组先后于
2017年12月、2018年7月正式投入生产运营，2018年11月实现向延安市区供
热。
二、调查核实情况
    1.群众反映“自2020年以来，延安热电厂(委托第三方公司)在延安市
宝塔区李渠镇贾渠沟非法倾倒工业固体废物，未取得环保手续，未对固废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对贾渠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次被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处罚，至今未按要求进行整改。”问题，经调查核实部分属实。
    经调查，2020年以来，延安热电厂与延安优凯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优凯公司）曾签订《2019-2020年粉煤灰、湿炉渣、石膏销售合同》《
2021年固废物销售合同》，合同双方为出卖人和买受人关系，合同约定优
凯公司应做好固废拉运、处置以及综合利用过程中的环保管理，但优凯公
司将采购的固废存放于贾渠沟租用场地内，未取得环保验收手续，存在违
规堆放固体废物和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经调查，优凯公司因贾渠沟内固废
问题共被处罚2次，分别为2020年3月被延安市生态环境局以“露天堆放的
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物覆盖、喷洒不全面，扬尘污染严重”处罚5万元，
2020年10月被延安市生态环境局以“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
告，无验收批复文件”处罚20万元。延安热电厂不存在因上述问题被当地
生态环境部门处罚的情况。2021年7月因优凯公司不具备接收固废的能力，
延安热电厂停止向优凯公司销售粉煤灰、湿炉渣、石膏。现场检查，优凯
公司的贾渠沟固废堆放采取了防尘网覆盖、喷施固化剂等防尘措施，但防
流失、防渗漏措施缺失，有的部位防尘措施覆盖不全。
    2.群众反映“近期，大唐延安热电厂利用延榆高铁隧道渣土对部分固
体废物进行掩埋，企图掩盖非法倾倒固废的行为。”问题，经调查核实不
属实。
    经调查，延安热电厂未使用过延榆高铁隧道渣土，不存在对固体废物
进行掩埋的行为。

部分属实

1.制定问题
整改方案。
2.贾渠沟堆
存固废得到
有效处置。
3.周边生态
环境得到恢
复。

一、针对贾渠沟固废问
题，整改措施如下：
    1.按照合同约定追
责，制定整改方案，加快
落实整改。
    2.积极寻求固废消纳
途径，推动整改工作有效
实施，实现整改目标。
二、长效机制：
    1.强化固废销售和处
置合同签订的资质审查和
处置能力的调查核实。
    2.对固废产生、转移
、处置全过程跟踪，实现
信息可溯源。
    3.严格监督固废处置
合同执行情况，发现环保
风险隐患，及时终止合
同，杜绝环境污染事件。

未办结 无


